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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南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南昌市自然资源局下属全额拨款事业单

位，主要职责是：负责不动产登记、办证的事务性和服务性工作；（负

责市辖区不动产首次登记、更正登记、注销登记、撤销登记、预告登记、

异议登记、抵押登记、遗失补证等业务的受理、审核、登簿和发证的事

务性及服务性工作。）

二、部门 2021 年主要工作任务

南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一）优化流程，推动标准化服务。积极推行标准化、规范化服务，

进一步精简材料、优化流程，编制标准化工作流程和办事指南，为企业

和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方便、快捷的登记服务，全力打造标准化

办事窗口，规范化办事流程，信息化服务平台的不动产登记“南昌模式”。

（二）提高效能，进一步压缩办证时限。在实现一般登记业务 3 个

工作日和抵押登记 1个工作日办结的基础上，将首次登记办理时限从 10

个工作日压缩到 5 个工作日的前提下进一步压缩 40%，实现 3个工作日办

结。

（三）提质增速，拓宽可现场即时办结事项。在查封登记实现现场

即时办结的基础上，认真梳理研究可以通过精简办事流程、加快材料流

转、推进事项联办、强化数据整理、优化平台运行、深化信息共享等系

统性措施，争取实现抵押注销登记、企业间不动产转移登记等更多类型

的不动产登记业务能够现场即时办结，实现立等可取。



（四）奋勇争先，积极推进“同城通办”。将部分在本部办证大厅

办理的登记事项下沉到驻各区分窗口，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积极拓展“全

城通办”业务，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实现在所有不动产登记窗口即可办

理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

（五）创新方法，进一步推进“交房即交证”服务模式。在去年实

现了我市首个商品房项目“交房即交证”服务模式基础上，今年将通过

主动靠前服务，让更多的开发企业在向购房人交房的同时即可交付不动

产权证书，实现交房即交证，增强企业和群众改革获得感。

（六）探索铺开“全科受理”模式。推进服务窗口从“专科受理”

向“全科受理”转变，一个窗口能办多种业务。

（七）加速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工作。以“互联网＋不动产

登记”服务平台上线为契机，以“一次不跑”和“不见面审批”为目标，

逐步实现不动产登记系统迁移到政务外网运行、登记档案和登记信息查

询结果电子化、电子证书推广应用、电脑智能审核“四项目标”，稳步

推进各类登记业务“全程网办”，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由线下办理向线

上办理转移，加快建设不动产登记网上办证大厅，不断拓宽“不见面审

批”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供 24小时“不打烊”服务。

（八）加强部门间信息互通共享。加快与房管、税务、公安、市场

监管、民政等有关部门协作，今年计划实现与中院的查解封工作在网上

办理。打破“信息孤岛”，加快实现部门间信息互通共享，让信息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降低办事时间成本。

（九）扎实开展转作风优环境工作。不动产登记中心作为我局转作

风优环境活动的重要平台和前沿阵地，要以“转作风优环境”为抓手，

以企业和群众满意度为衡量工作的标尺，积极开展“树形象、争标兵”、

创建“示范窗口”系列活动，以“中心围着窗口转，窗口围着群众转”



的模式开展工作，要在中心形成“人人关心营商环境，人人优化营商环

境”的良好氛围，努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一流的工作作风，切实提

高不动产登记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十）突出两个重点，全力抓好党建工作。一是重点运用成果转化。

把解放思想大讨论问题整改责任任务列入发展大局，贯穿到实际工作中，

并与提升业务能力、解决群众诉求、促进和谐稳定结合起来，与加强学

习培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不动产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

建设、从严管党治党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思路、

工作标准、工作作风和行为规范；二是重点打造亮点特色。结合不动产

登记工作实际，积极探索“党建+业务工作”、“党建+先锋创绩”、“党

建+志愿服务”、“党建+红色教育”、“党建+精神文明创建”等，着力

打造不动产登记中心党建工作的品牌项目、亮点工程。

（十一）创新监督方式，夯实党风廉政建设。一是做深做实日常监

督，把监督融入日常、做在经常，让干部感到组织监督就在身边，监督

于问题未发生之时，加强对关键岗位、重点领域的监督。二是运用互联

网技术融入纪检监察，提高监督质效。在建设“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系

统基础上，增设“互联网+纪检监察”监督模块，运用信息化手段，有效

管控和制约权利运行。

（十二）进一步加强中心信息宣传工作。始终把对外宣传当做提升

干部职工综合素质、树立单位形象的大事来抓，及时宣传中心工作信息

动态，多措并举抓好信息宣传报道工作。一是要明确任务，强化考核机

制。将信息宣传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制定信息宣传工作目标，全

面落实全员参与信息宣传的工作机制，形成人人有任务、人人有压力、

人人都参与的信息宣传工作氛围。二是主动学习，强化写作水平。干部

职工要加强学习，通过阅读理论文章，研究学习最新政策法规，研读专



家的业务著作和文章等途径给自身多充电，在工作和阅读当中多梳理、

勤总结，培养对信息的敏感度，碰到优秀的文章，从中摘抄提取有价值

的信息，不断提升自身的写作能力和水平。三是拓宽渠道，创新宣传形

式。在积极撰写信息的同时，加大向省厅和市局官网、南昌日报、市政

府《每日要情》等纸质、网络媒体的报送力度，及时向社会各界展示不

动产登记工作动态、阶段性成果和实际成效。

三、部门基本情况

南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南昌市自然资源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为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人数 86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 77 人、

自收自支事业编制 9人；实有人数 229 人，其中：在职人数 77人，包括

全部补助事业人员 69人、自收自支事业人员 8人；公益服务岗位 155 个。



第二部分 南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 年南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收入预算总额为 2981.7 万元，比上年

增加 185.08 万元，较上年增长 6.6%。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970.54 万元；

上年结转 11.16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 年南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支出预算总额为 2970.54 万元，比上

年增加 185.08 万元，较上年增长 6.6%。

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2970.54 万元，包括工资福

利支出 1483.41 万元、日常公用支出 1486.9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0.15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4 万元；自然资源海

洋气象等支出 2850.7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29.26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1483.41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

额的 49.9%；商品和服务支出 1486.98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50.1%；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15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1 年南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970.54 万元，较

上年增加 185.08 万元，增长 6.6%。具体支出情况是：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2841.28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 95.7%；住房保障支出 129.26 万元，

占财政拨款支出的 4.3%。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本单位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

（五）事业运行经费等重要情况说明

2021 年本单位事业运行经费为 1486.98 万元。较上年增加 590.51 万

元，增长 40%。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系统费用。

（六）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1 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共安排 277 万元。其中，货物预算 241

万元，工程预算 15万元，服务预算 48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1 年本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

（八）预算绩效情况

2021 年本单位二级项目 0个。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本单位“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 2 万元。均为公务接待费

2 万元，金额与上年持平。



第三部分 南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若其中某张表为空表或表中数据为 0，则说明没有相关收支预算安排。）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

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

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

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

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 2021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0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

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事业运

行（项）：反映本单位的基本支出；


